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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國佛教文學史》建構計畫成員 

計畫主持人：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蕭麗華教授 

計畫贊助人：胡素華女士 

協同主持人：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助理教授許聖和 

學術顧問：四川大學長江學者講座、南華大學敦煌研究中心榮譽主任鄭阿財教授 

        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王三慶教授 

成員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廖肇亨教授 

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涂豔秋教授 

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楊明璋教授 

國立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黃敬家教授 

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林仁昱教授 

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周玟觀教授 

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黃東陽教授 

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紀志昌教授 

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梁麗玲教授 

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汪娟教授 

亞東技術學院通識中心林智莉教授 

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吳靜宜 

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賴霈澄 

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邱婉淳 

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博士班胡素華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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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文學院佛教文學研究中心 

「中國佛教文學史工作坊」第 7 次講論會 

 

時  間：中華民國 107 年 12 月 7 日（週五）9 時 30 分-11 時 30 分 

地    點：佛光山台北道場 

主 持 人：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蕭麗華教授 

主 講 人：亞東技術學院通識中心林智莉教授                 

出席人員：見簽到表 

記    錄：佛光大學中文系許聖和助理教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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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專題演講： 

亞東技術學院通識中心林智莉教授 

晚明戲曲與佛教的衝突與融合 

 

林智莉副教授
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

2018.12.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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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明戲曲與佛教交流的背景

陽明心心學興盛。
禪宗復興。
戲曲盛行行行。
⽂文人人（劇作家）與禪師往來來密切。
以戲傳教的歷史背景、現況與可行行行性。

 

前言-以戲傳教的可行性︖
 晚明劇作家在家居士或出家僧人的跨界身分
影響其對戲曲的創作與想法，透過戲曲創作
以求自我安頓或傳教濟世。

 批評聲浪：佛法教人清心寡念，出世修行，
以求解脫︔戲曲創作卻溺於聲色，沈浮世情，
入世極深。

 此一矛盾表現為入世／出世、情／理、聲色
／寡欲的衝突，劇作家試圖找尋一條融通之
道，打通道藝隔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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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個個案討論

湯顯祖與達觀的情/理之辯。
屠隆與管志道的佛事/博名之辯。
釋智達與信眾的傳教/褻祖之辯。

 

 

戲曲創作與佛法修行的矛盾
 湯顯祖與達觀的情／理之辯

 湯顯祖（1550-1616）晚明重要劇
作家，著有《紫釵記》、《南柯
記》、《邯鄲記》、《牡丹丹亭》，
合稱《玉玉茗堂四夢》或《臨臨川
四夢》。

 自自詡「為情作使，劬於伎劇。」

 受記於晚明四大大師紫柏真可
（1543-1603），法號寸寸虛。自
自謂紫柏真可為影響其一一生生至
至深的三人人之一一。

 紫柏真可亦多次表達度化湯顯祖之
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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戲曲創作與佛法修行的矛盾

萬曆二十六湯顯祖辭官歸隱臨川，與紫柏
真可有較多書信往返，此時正值湯顯祖戲
曲創作高峰期，戲佛衝突在兩人身上有明
顯的展現。

此時兩人書信往返圍繞的重要議題「情／
理」之辯。

 

 

 紫柏真可〈與湯義仍〉指出湯顯祖「受性高明，
嗜欲淺而天機深，真求道利器。」至今無法入
道仍是因為「昧性而恣情」。

 「性」即「本性」，是「真心」之所至，而
「情」則為因外境緣起之虛妄心，亦即佛教所
謂的「因成」，因附前境而生之妄心。

 要「滅情復性」則需「理明」：「理明則情消，
情消則性復。」「性」與「情」是對⽴的兩端，
「理」明與否則是決定走向「性」或「情」的
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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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湯顯祖〈寄達觀〉回覆：「情有者理必無，理有者情
必無。真是一刀兩斷語。使我奉教以來，神氣頓王。」
「以達觀而有痴人之疑，瘧鬼之困，況在區區。」
「邇來情事，達師應憐我。白太傅、蘇長公終是為情
使耳。」

 湯顯祖雖敬重紫柏真可為師，但對於「滅情復性」一
事，顯然無法接受與依循，他清楚明白自己對於世情
無法忘懷與斷絶的性格。

 然人生苦短、回首仙佛一事湯顯祖也有所寄望，面對
性情修行間的衝突矛盾，明知自己無法「滅情」，又
如何能在不「滅情」的情況下「復性」悟道呢︖

 

 

 萬曆二十八年春，湯顯祖送別紫柏真可北上
所作〈江中見月懷達公〉是他悟道的一首重
要詩作：「無情無盡恰情多，情到無多得盡
麼︖解到多情情盡處，月中無樹影無波。」
此時湯顯祖已通貫情與理的隔閡，詩中直指
情必須到達濃烈之處、極至之處，才能言盡
︔也必須到盡處才有幡然覺悟的契機，即所
謂入大境地，才能有大徹悟的覺悟。於是同
年夏天，湯顯祖創作了《南柯記》，藉戲說
法，演繹了他的悟道之說。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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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南柯記》改編唐傳
奇《南柯太守傳》，
演東平遊俠淳于棼因
「情攝」入蟻國，娶
槐安國瑤芳公主成為
駙馬，出使南柯郡太
守十二年，政績卓越，
後召嫉被調回朝，途
中瑤芳公主去逝。

 

 

 回朝後任命左丞相，受君王寵信，權傾一時，終
因荒淫無度，遭黜離國。淳于棼於夢中轉醒，乃
覺是南柯一夢。

 此時契玄禪師做水陸道場，淳于棼祈請槐安國一
國升天，突然天門洞開，槐安國五萬戶升天，淳
于棼忽見瑤芳公主，扯住不放，契玄禪師揮劍斬
斷兩人情緣，淳于棼終悟，「人間君臣眷屬，螻
蟻何殊︖一切苦樂興衰，南柯無二，等為夢境，
何處生天︖小生一向癡迷也。」「我待怎的︖求
眾生身不可得，求天身不可得，便是求佛身也不
可得，一切皆空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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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沈際飛在〈題《南柯夢》〉中直指其意：
「淳于未醒，無情而之有情也︔淳于既醒，
有情而之無情也。惟情至，可以造⽴世界︔
惟情盡，可以不壞虛空。而要非情至之人，
未堪語乎情盡也。」

 沈際飛由「無情」、「有情」、「情至」、
「情盡」、再至「無情」，後一「無情」，
境地已然不同，即為「情了」，即為「悟
道」。

 

 

 「情了」到「成佛」的關鍵在於「夢覺」一
事。

 然造化非是富貴貧賤不能令人夢，大夢非在
困厄與暢快中不易醒，故「有情世界」架構
起的本是一場虛幻之夢，而此夢必得山窮水
盡後才能覺悟，此即「情了為佛」的概念。

 湯顯祖成佛之道與達觀的不同：達觀從理性
論證，強調滅情而返復本性︔湯顯祖則更傾
向一種隨情慾流轉，等待契機而頓悟的想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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湯顯祖藉戲宣達由「情」入「佛」的修行
理路，印證兩者不相衝突。

然而，宣達此理是否非戲不可︖大約也完
成在萬曆二十六年歸隱臨川所作的〈宜⿈
縣戲神清源師廟記〉湯顯祖明白指出戲曲
的教化是高於所有方法之上，將戲師與孔
佛⽼並列，實則肯定戲曲的儒、釋、道之
教化作用。

 

 

以戲為佛事，可乎︖

屠隆與管志道的佛事／博名之辯

屠隆（1543-1605，字長卿，號赤水），
明末五子之一，著名⽂學家、劇作家。拜
女道曇陽子（1558-1580 ，俗名王燾貞，
王錫爵次女）為師，受八戒︔又證道於晚
明四大師雲棲袾宏（1535-1615），為受
戒居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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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屠隆晚年完成三部傳
奇《曇花記》、《綵
毫記》與《修⽂記》，
自稱是宣揚佛道之作。

 

 

 《曇花記》演定興王木清泰（字西來）某日
於山西西郊遊春，忽遇西天祖師賓頭盧、蓬
萊仙客山玄卿點化，拋棄功名富貴，雲遊訪
道，遍歷諸境，修成正果，回歸西方之事。

 《綵毫記》以李白故事為主軸，敷演李白歷
經宦海浮沉，看破功名富貴，歸隱修仙之事。

 屠隆〈曇花記序〉：「此余佛事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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屠隆戲佛融通論點
 劇本內容：「世間萬緣皆假，戲又假中之假也。從假
中之假而悟諸緣皆假，則戲有益而無損。……閻浮世
界一大戲場也！世人之生⽼病死，一戲場中之離合悲
歡也。如來豈能舍此戲場而度人作佛事乎︖」

 表演形式：「世人好歌舞，余隨順其欲而潛導之，撤
其所謂導欲增悲者，而易以仙佛善惡因果報應之說，
拔趙幟，插漢幟，眾人不知也。投其所好，則眾所必
往也，以傳奇語闡佛理，理奧詞顯，則聽者解也，導
以所好，則機易入也。」

 演出場域：登場者與觀場者並齋戒為之，則功無量也。
登場者齋戒，則登場者功也︔觀場者齋戒，則觀場者
功也。不及齋戒而有信心，則亦功也。……必有場未
畢而拍手大悟，不離場而跏趺脫化者矣！」

 

 

管志道（1536-1608 ，字登之，號東溟）〈答屠
儀部赤水⽂書〉直指其弊：「隆去歲又不勝其技
癢，撰傳奇二部，一名《曇花》，廣陳善惡因果，
以明佛理。一名《綵毫》，假借青蓮居士，以明
仙宗。成而卜之天神，天神不許也，竟不能抑止，
冒而行之，罪將安逃︖……近來淫曲濫觴，此作
真絕唱。足下自信於勸懲或有小補，於述作未為
僭逾，誠然，誠然。愚以佛學勘之，則猶未跳出
綺語之關也。……而《曇花》之綺終在，聲色之
於以化民，末也。聲色而入劇戲，所化幾何
︖……倘記中援引有失實處，抑揚有過當處，將
使孤陋寡聞之夫，或認妄以為真，或迷真以為妄，
又為天下種大妄語之因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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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志道的質疑

 1.戲劇終究是聲色之為，難脫綺語之關，
縱使以之化導俗民，終究屬於末流。

 2. 有多少利根之人能在戲場真正醒悟而
被度化。

 3. 若劇中有援引失真、抑揚失當，使鈍
根者認戲中所演為真，則罪過更大。

 

 

 管志道的批評不全然針對戲曲而論，他真正反對的是
屠隆過度自以為是的傳道行為，以及屠隆藉此博名的
虛榮。

 「天蓋不與風流之士出性命之言以乖世也。風流既可
以投世俗韻，而談性命又可以博高名。末世誠篤之根
寡，而狂偽之根多，熟不慕而效之︖……若以性命之
說，投狂偽根而嘵嘵然⽴標於世，則罪業不可量矣！」

 「愚非等傳奇二部於《琵琶》、《西廂》等作，而謂
無補風化也。謂此等事乃退位菩薩、降德謫仙之所為，
而非純淨白法，疾趨菩提之路也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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屠隆在〈曇花記序〉早已提出他
對戲佛融通的詮釋
 1. 綺語之弊，屠隆解釋唯有「順欲潛導」才能
使人「往而解，解而入，入而省改」。

 2. 有多少利根之人能被度︖屠隆認為並不重要，
千百人中有一、二人覺悟，便是功德一件，何
況千百人中必不止一、二人等。

 3. 針對「援引失真、抑揚失當，使鈍根者認戲
中所演為真」的批評，屠隆則表明其著作不敢
以妄語為之。

 

 

歸元無二路，方便有多門
 智達與信徒的傳法／褻祖
之辯

 釋智達萬曆年間杭州報國
寺僧人。

 晚年編寫《歸元鏡》傳奇
（《異方便淨土傳燈歸元
鏡》），闡述淨土三祖廬
山慧遠、永明延壽及雲棲
袾宏三人在俗以至出家成
道傳燈的故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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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而和〈歸元鏡序〉：「近日賢智者，參禪
習教，不暇念佛。愚拙者，應名了事，不信
西方。……欲使人人咸歸淨域……，因思蓮
社中主張淨土者，唯廬山、永明、雲棲三
大⽼，其行願精確，而事實尤昭著人之耳目。
爰是搜三祖本傳、塔銘、一生實迹，敷為四
十二分。……俾三祖公案，一朝重新，淨土
法門，燈傳無盡。」

 

 

智達以僧人身分寫作《歸元鏡》，引來謗議：
「將曠代祖師，編入戲劇，暢演高歌，酒肆
淫坊，壼觴笑謔，褻聖謾賢，莫此為甚。」

智達特別寫了〈戲劇融通〉、〈問答因緣〉、
〈客問決疑〉三篇⽂章解釋其創作動機、目
的與預期。

 三⽂中反覆論述戲、佛融通的可能性，並且
有意（或無意）將這些觀點架構成一個完備
的理論，對戲曲與佛教的融通提出更成熟論
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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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他引用「人生如戲」的舊路子。但他的
淨土信仰使他在闡述「人生如戲」時捨棄禪宗
「諸緣俱假」之說，將重點放在戲劇為真實
人生反映。他所要論證的是世間一切就是活
生生的一場戲，戲即人生、人生即戲，兩者無
二致，以戲說人生，恰如其分，毫不突兀，因
此他稱人生就是一部「世劇」。

相較於湯顯祖談「夢覺」，或屠隆談「諸緣俱
假」，以戲的「虛假」對應佛教「空無」之說，
智達走的是更平實的路線，這顯然與淨土擺脫
禪宗空談，強調平實易行有關。

 

 

其次，智達的創作同樣面臨戲曲聲色本質與
澄心淨慮間的衝突矛盾，他依循的是屠隆
「世人好歌舞，余隨順其欲而潛導」的論點，
但他⽴於佛教⽴場，更進一步提出契合佛門
教義的「方便法門」之說，認為佛祖度人本
無定法，「諸佛出世，皆同影現。總明無一
實法與人，皆是⿈葉止啼，權巧方便」，不
應滯著不變。他甚至批評不知變通者為「法
執未融」之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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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，「以戲勸佛」最終要面對仍是
實際勸化的效益，智達也被詰問「其
如不信者多，而皈向者少，奈何︖」
智達提出至為重要的「道種說」，他
跳出屠隆的困境，不落入當場⽴悟的
陷阱，他提出只要道種已播，無論信
謗，使人知道有彌陀，便有往生淨土
的可能。此一說法同時解決了以戲勸
佛的「真／妄」之議，無論戲劇演出
真實或虛妄，只要投種於民，必蒙解
脫。

 

 

智達歸納出歸元妙義三昧之法，即五種因緣
和合：一佛法、二世諦、三⽂字、四音律、
五通俗，他認為此五項要素缺一不可：缺佛
法則不成祖錄，缺世諦則總是杜撰，缺⽂字
則語言乖舛，缺音律則聲調不和，缺通俗則
流通不遠。

佛法與世諦即佛教本義，⽂字、音律與通俗
即戲曲本質，正是此兩者互為發明，才能成
為勸化入佛的最大利器︔換個說法，「佛法」
就是道種，而「戲曲」就是投執道種最快速、
方便的法門了。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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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達不刻意扭曲戲曲本質以符合佛教教義，
而是清楚地辨析戲曲的特質，並對此特質
進行佛理闡釋，經闡釋將戲曲納入佛理系
統，消除兩者間的隔閡，肯定戲曲而將之
視為有利的「方便法門」︔即正因戲曲是
「聲色綺語」，所以才能吸引俗眾，才有
機會播下道種，茲生道心、往生淨土。

 

 

智達保留、肯定戲曲的本質，使其論述可
以避免牽強附會或支離破碎，在與佛法互
為體用的條件下，提出一個完整的戲、佛
融通理論。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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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
戲佛融通之道，上述三人表現出不同的關懷與
⽴論點湯顯祖著重在以戲勸佛的歷程，提出
「情」是必經之道，其理一以貫之，倒也融通
了戲曲形式及內容與佛法的關係︔若說湯顯祖
的論述偏向哲理思維的層次，屠隆與智達則更
強調戲曲本身的實際功用，包括「順欲潛導」、
「方便法門」及「道種」之說等等，都化解了
戲曲聲色本質與佛法的衝突，但在如何從不悟
到悟化的過程，似乎就缺乏一個更合理的解釋
了。•

 

 

經過晚明這三個戲曲與宗教對話，戲、佛
間仍存在許多懸而未決的衝突矛盾，如管
志道所提「劣根」之人「或認妄以為真，
或迷真以為妄，又為天下種大妄語之因」
的疑問，無論湯顯祖的「情」說，或屠隆
的「利根」說，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，智
達的「道種說」似乎稍能解決，但「⾬露
所滋，多劫多生，必蒙解脫」仍舊只是個
期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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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如此，晚明這些對話對戲佛融通的關
注、突破與創新，無論在縱向歷史脈絡或
橫向時代背景，都有其重要指標性的意義，
他們的對話不但突顯了戲佛本質的同/異
性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建⽴起兩者融通的管
道。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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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會議報導： 

當代佛教里程碑 《中國佛教文學史》正式啟動 

【人間社記者 蕭惠珠 高雄大樹報導】 2019-01-19 

 

 
圖說：「佛教文學研究與《中國佛教文學史》撰寫學術研討會」1 月 19 日在佛陀紀念館

登場，希望透過集體創作，在兩年內完成《中國佛教文學史》的撰寫和出版，為當代的

佛學研究樹立里程碑。 人間社記者蕭惠珠攝 

 
「 佛 教 文 學 研 究 與 《 中 國 佛 教 文 學 史 》 撰 寫 學 術 研 討 會 」 1 月 19

日 在 佛 陀 紀 念 館 登 場 ， 為 長 期 受 忽 略 的 中 國 佛 教 文 學 史 發 聲 ， 希 望 透

過 集 體 創 作 ， 在 兩 年 內 完 成 《 中 國 佛 教 文 學 史 》 的 撰 寫 和 出 版 ， 為 當

代 、 兩 岸 及 全 球 的 佛 學 研 究 樹 立 里 程 碑 。  

 

   這 是 「 佛 教 文 學 史 工 作 坊 」 團 隊 第 二 次 舉 辦 研 討 會 ， 台 灣 、 香 港

的 學 者 和 博 士 生 暢 所 欲 言 ， 盡 情 交 流 研 究 心 得 ； 更 有 佛 教 文 學 研 究 領

域 的 重 量 級 學 者 成 功 大 學 中 文 系 教 授 王 三 慶 、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教 授 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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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 財 擔 任 主 持 與 點 評 。  

 

   開 幕 式 在 佛 光 樓 二 樓 會 議 室 舉 行 。 佛 光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與 應 用 學 系

教 授 兼 人 文 學 院 院 長 蕭 麗 華 表 示，由 於 學 界 長 期 忽 視 中 國 佛 教 文 學 史，

在 佛 光 大 學 師 生 呼 籲 下，號 召 北 中 南 大 學 校 院 相 關 學 者，於 2017 年 正

式 成 立「 佛 教 文 學 史 工 作 坊 」，讓 有 志 研 究 該 領 域 的 學 者 得 以 脫 離 單 打

獨 鬥 的 困 境 ， 發 揮 集 體 創 作 的 力 量 ， 啟 動 《 中 國 佛 教 文 學 史 》 的 編 寫

任 務 。  

 

   「 佛 教 文 學 是 延 續 佛 教 生 命 、 促 進 經 典 再 生 的 主 要 助 力 ， 佛 教 文

學 的 研 究 和 文 學 史 的 撰 寫 ， 可 謂 意 義 深 遠 。 」 佛 陀 紀 念 館 館 長 如 常 法

師 稱 許 與 會 學 者 是「 佛 教 文 學 史 推 手 」，並 表 示，佛 光 山 開 山 星 雲 大 師

18 歲 就 發 願 透 過 文 字 般 若 弘 揚 佛 法，余 秋 雨 並 以「 血 液 中 有 文 學 底 蘊 ，

講 經 說 法 引 人 入 勝 」 形 容 大 師 ， 可 見 大 師 高 度 重 視 文 學 。  

 

   佛 光 出 版 社 社 長 滿 觀 法 師 表 示 ， 樂 見 有 學 界 團 隊 執 行 《 中 國 佛 教

文 學 史 》 撰 寫 工 作 ， 讓 人 充 滿 期 待 ， 對 於 該 書 的 出 版 ， 佛 光 出 版 社 將

義 不 容 辭 ， 樂 於 承 擔 。  

 

「《 中 國 佛 教 文 學 史 》若 順 利 出 版，會 成 為 推 動 兩 岸 重 視 佛 教 文 學 的 重

要 力 量 ， 也 是 重 要 里 程 碑 。 」 佛 光 山 人 間 佛 教 研 究 院 院 長 妙 凡 法 師 指

出 ， 星 雲 大 師 的 文 學 著 作 在 當 代 僧 侶 中 深 具 代 表 性 ， 期 許 與 會 者 後 續

能 展 開 大 師 人 間 佛 教 文 學 史 的 研 究 計 畫 。  

 

   蕭 麗 華 特 別 感 謝 佛 光 山 全 力 支 援 會 議 和 未 來 的 出 版 事 宜 ， 讓 與 會

者 在 佛 陀 座 下 交 流 ， 感 受 賓 至 如 歸 的 接 待 ， 在 寧 靜 美 好 的 氛 圍 中 思 考

努 力 方 向 ， 希 望 團 隊 群 策 群 力 ， 如 期 推 出 《 中 國 佛 教 文 學 史 》 回 報 。  

 

   議 程 為 期 兩 天 ， 就 「 佛 教 文 學 緣 起 論 」、「 六 朝 時 期 佛 教 文 學 史 」、

「 唐 宋 佛 教 文 學 史 」、「 近 世 佛 教 文 學 」、「 佛 教 文 學 的 多 元 思 考 」 等 子

題，分 5 場 次 發 表 16 篇 論 文。與 會 者 皆 來 自 知 名 大 學，包 括 香 港 教 育

大 學 、 台 灣 大 學 、 政 治 大 學 、 中 山 大 學 、 中 興 大 學 、 東 海 大 學 、 銘 傳

大 學 、 亞 東 技 術 學 院 及 佛 光 大 學 等 。  

 

 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， 會 議 特 別 安 排 佛 教 文 學 場 域 體 驗 ， 參 觀 佛 陀 紀 念

館 、 藏 經 樓 、 佛 光 緣 美 術 館 、 編 藏 處 、 大 雄 寶 殿 ， 學 者 可 以 在 佛 教 聖

地 實 地 感 受 佛 教 文 學 的 創 作 氛 圍 。  


